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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有關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通告

謹提述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發

佈的董事會會議通告的公告（「董事會會議公告」）以審議及批准（其中包括）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未經審核之業績（「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

績」），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發佈的有關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公告（「二

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根據董事會會議公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董事會擬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舉行會議以審議及批准（其中包括）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及發佈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

績公告。

根據發佈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時間表，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的董事會

會議定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 該董事會會議如期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舉

行，而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則於同日交易時段後發佈。

由於無心之失，本公司未有注意到於董事會會議公告中發佈的董事會會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六日，及未能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前發佈澄清公告。本公司將採取措施，

以檢討及監察其內部控制系統有關發佈公告及通告的程序及措施， 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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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安徽省蕪湖市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高登榜先生、王建超先生、吳斌先生、丁

鋒先生、周波先生；(ii)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棉之先生、戴國良先生、梁達光先生。


